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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公报 
 
 

  联合国全系统厉行道德操守——单独管理的机构和方案 
 
 

 为了确保联合国工作人员遵守最高的道德和廉正标准，并确保在联合国、包

括其单独管理的机构和方案中统一采用上述标准；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

一条第三项，考虑到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1
 第 161 段，并根据大会第 60/248

号决议和遵循 2005 年 12 月 30 日题为“道德操守办公室——设立与职权范围”

的秘书长公告（ST/SGB/2005/22）；经与单独管理的机构和方案的行政首长协商，

秘书长兹颁布如下：  

第 1 条 

原则 

1.1 联合国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行政首长根据本公告设立该机构或方案的

道德操守办公室的最终目标和原则是造就和培养一种重道德操守、廉正和问责制

的文化，从而提高联合国内外对联合国的信任以及联合国的公信力。 

1.2 独立、不偏不倚和保密是联合国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道德操守办公室发

挥职能和运作的重要先决条件，对此应予以充分尊重。 

1.3 联合国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道德操守办公室在履行其责任和职责时，不

应受到联合国任何官员或机构要求其披露交由该办公室处理的问题的压力。但这

不应妨碍下文第 4 条规定的联合国秘书处道德操守办公室的作用。 

1.4 在阅读本公告时，应一并参阅2005 年 12 月 30 日题为“道德操守办公室——

设立与职权范围”的秘书长公告（ST/SGB/2005/22）。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大会第 6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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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道德操守办公室的负责人  

2.1 每个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道德操守办公室应由一名道德操守干事领导，

该负责人将独立发挥职能并直接向各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行政首长汇报工

作。一旦获得任命，这些道德操守干事承担下文第 3 条所述现有道德操守协调人

的相关职能。联合国道德委员会主席将对每一位道德操守干事的年度业绩评估提

供投入，下文第 5 条规定了联合国道德操守委员会主席的作用。 

2.2 如果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在 2008 年 1 月底以前尚未指定道德操守干事，

联合国秘书处的道德操守办公室将按照本公告的规定履行该道德操守办公室的

职责和责任，直至该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指定道德操守干事为止。 

2.3 道德操守委员会主席负责向所有基金和方案的道德操守干事提供业务领导，

以便促进建设和发展能力，包括建设和发展充足的符合专业要求的资源；并确保

在提供与道德操守相关的服务中采用一致的方法。 

2.4 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道德操守办公室的道德操守干事的责任不应妨碍

或取代现有的调查或其他相关机制，也不应取代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或秘书处

按照相关的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建立的内部司法程序。 

第 3 条 

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道德操守办公室的职权范围  

 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道德操守办公室应担负下列责任： 

 (a) 酌情协同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相关单位，如法律、内部审计/监督

和人力资源部门以及下文第 5 条所述联合国道德委员会，围绕道德操守问题制订

标准、开展培训和教育，以确保联合国系统内对有关道德操守问题在标准应用上

的统一和一致； 

 (b) 向有关的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管理层提供指导，以确保本组织的规

则、政策、程序和做法加强和促进《联合国宪章》所要求的廉正标准； 

 (c) 就道德操守问题，向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工作人员提供保密的咨询

和指导； 

 (d) 充当协调中心，与其各自的监督和人力资源组织单位密切合作，结合对

每一个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监督情况以及人力资源发展政策、战略和方案，

提高工作人员对道德操守标准以及预期品行的认识； 

 (e) 根据各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保护工作人员免遭报复的政策，履行交

给道德操守办公室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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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在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没有出台保护工作人员免遭报复的政策的情

况下，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工作人员可以根据秘书长公告 ST/SGB/2005/21

要求提供免遭报复的保护； 

 (g) 管理各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财务披露方案，但助理秘书长及以上职

等的工作人员除外，关于他们的方案将继续由联合国秘书处道德操守办公室管

理； 

 (h) 向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行政首长提供关于道德操守办公室活动的

年度报告。 

第 4 条 

单独管理的机构和方案的道德操守办公室的独立性以及工作人员的权利 

4.1 为了捍卫和确保单独管理的各机构或各方案的道德操守办公室能够独立地

在没有任何不当压力和影响并完全由机构或方案的道德操守办公室负责人酌处

的情况下就所有有关事项行使职责，该负责人可以随时向联合国道德操守委员会

主席提出其办公室职责范围内的任何事项，征求咨询意见和指导并应将此告知单

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行政首长。 

4.2 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工作人员应求助于其相应的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

案的道德操守办公室，运用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现有政策、程序和资源，解

决道德操守问题。原则上，对报复情事的指控应由每个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内

各自的主管和授权单位处理。 

4.3 如果某道德操守办公室在收到工作人员根据上文第3条(c)或(e)分段提出的

咨询请求或投诉后，未能在 45 天内正式审议该项请求，该工作人员则可将此事

书面提交给联合国道德操守委员会主席。或者，如果某陈情有关道德操守办公室

对某一工作人员提出事宜作出最后决定后，该工作人员希望进一步审查此事，可

书面将此事提交道德操守委员会主席。在这种情况下，主席经与道德操守委员会

协商，可对此事作出自己的独立审查，并向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提交一份书面

报告。为本节之目的进行的独立审查应包括审查有关道德操守办公室已采取的行

动，确定是否需要采取附加行动，包括对隶属第 3 条(e)分段的事项确定是否需

要根据有关道德操守办公室的免遭报复政策要求而提交调查，并向有关的单独管

理的机构或方案行政首长提出建议。主席将在联合国秘书处道德操守办公室活动

的年度报告中，综述所有这些案件。 

4.4 倘若某一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的道德操守干事按照上文第4.1条将某事提

交道德操守委员会主席征求咨询意见和指导，或者如果某工作人员按照上文第

4.3 条将某事提交给道德操守委员会主席，单独管理的机构或方案行政首长应向

主席提供必要支持，包括酌情查阅记录、面见工作人员和定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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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 

联合国道德操守委员会 

5.1 应设立联合国道德操守委员会，由联合国单独管理的各机构和各方案的道德

操守办公室负责人以及联合国秘书处道德操守办公室负责人组成。联合国道德操

守委员会应由联合国秘书处道德操守办公室负责人领导。 

5.2 联合国道德操守委员会应为联合国秘书处以及单独管理的各机构和各方案

制定一套统一的标准和政策，并且就某一道德操守办公室或道德操守委员会主席

提出的某些对整个联合国有影响、重要而又特别复杂的案件和问题进行磋商。 

5.3 联合国道德操守委员会会议应该由主席召集。 

5.4 联合国道德操守委员会应审查联合国秘书处道德操守办公室以及单独管理

的各机构和各方案道德操守办公室的年度报告，并对未来工作酌情提出建议。单

独管理的机构和方案的行政首长应在提交给各自执行局的年度报告中，包括联合

国道德操守委员会提出的与其具体有关的建议。 

第 6 条 

生效 

 本公报于 2007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 

 

              秘书长 

              潘基文（签名） 

 


